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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政策。拟订全区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组织实施全区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服务

业发展、人力资源流动政策，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

置。

3.按分工负责人才引进、开发和服务工作，负责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相关人才服务体系。

4.负责促进就业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统筹城乡的

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和就业援助

制度。落实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综合管理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政策、

扶持创业政策并组织实施。加强就业和失业管理，落实登记制

度，落实失业保障政策，保持就业形势稳定。

5.统筹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落实养老、失

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标准，组织落实相关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相关

内控、监管等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6.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分配政策以

及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企事业单位人员

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组织实施企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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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离退休政策，指导全区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对全

区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工资收入分配政策执行情况

实施监督。

7.按照管理权限，综合管理事业单位人员，组织实施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管理政策，推进实施事业单位人

事制度改革。

8.按照管理权限，综合管理企事业单位人员职称工作，落

实职业资格制度。落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流动政策和政策性安

置人员有关政策。

9.综合管理全区政府表彰奖励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实施表

彰奖励制度。

10.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农民工工作综合性政策和规

划，负责推动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落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1.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劳动关系政策，完善劳动关系

协商协调机制，组织实施消除非法使用童工政策和女工、未成

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组织实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

度；组织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协调开展劳动者维权工作，依法

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12.按规定承担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职责。

13.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14.职能转变。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和优化对外办理事项，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式，加

强信息共享，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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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纳入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部门预

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全额

厦门市湖里区社会保险中心 全额

厦门市湖里区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

服务中心
全额

厦门市湖里区就业中心 全额

厦门市湖里区人才服务中心 全额

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全额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2026年，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任务

是：

一是提升就业服务广度和深度，切实兜牢政府促就业的底

线，保持辖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二是实施“新雁计划”，吸引更多大学生留湖安家就业。

三是筹划深入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推进“贺兰山东麓葡

萄种酿工”劳务品牌打造。

四是筑牢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基金监管

防控体系，持续维护社保基金安全。

五是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创新工作模式，助力

高质量充分就业。

六是优化工地监管协作方式，通过数字化、多部门协作的

方式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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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坚持“数智人社”建设。

八是深化劳动关系服务体系建设，做实基层劳动关系公共

服务站点功能，拓展“咨询-体检-指导-托管”多层次服务。

九是促进人力资源产业融合发展，配合做好厦门市国家级

人力资源产业园创建工作。

第二部分 2026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2026年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根据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部门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

（一）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收入预

算为17,679.59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增加626.68万元，增长

3.67％，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17,679.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收入17,679.59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00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0.00万元；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万元；

3.事业收入0.00万元；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万元；

5.上级补助收入0.00万元；

6.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万元；

7.其他收入0.00万元；

8.上年结转结余0.00万元。

（二）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支出预

算为17,679.59万元（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比2025年

预算数增加626.68万元，增长3.67％，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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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136.12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4,805.48万元，公用支出330.64万元；

2.财政拨款项目支出12,543.47万元；

3.非财政拨款支出0.00万元。

（三）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区对镇

（街）转移支付项目预算为0.0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2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679.59万元（不含市对区

转移支付项目），比2025年预算数增加626.68万元，增长3.67%，

主要是由于项目变化及政策调整。支出项目(按项级科目分类

统计)包括：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

务（款）行政运行（项）1,612.26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

公用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

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385.40万元。主要用于项目

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

务（款）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项）8,092.88万元。主要用于社

会保险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

务（款）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项）867.24万元。

主要用于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

务（款）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项）561.89万元。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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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

务（款）引进人才费用（项）3,150.00万元。主要用于引进人

才费用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

务（款）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659.49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支出和项目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161.56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补贴支

出。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367.58万元。主要

用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192.79万元。主要用于

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就业补助（款）社会保险

补贴（项）870.00万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险补贴支出。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就业补助（款）其他就业

补助支出（项）487.00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140.1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1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17.23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医疗保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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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

医疗补助（项）71.61万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1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

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8.80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医疗

补助支出。

1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33.75万元。主要用于购房补贴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6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0.00万元（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

项目），比2025年预算数增加0.00万元，增长0%，主要是无此

项支出。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2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4.50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2.50万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2.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6年预算安排0.0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0.00万

元，主要原因是:无出国（境）计划。

（二）公务接待费

2026年预算安排2.50万元。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到我区

考核检查等方面的接待活动。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0.00%，主

要原因是:预计接待活动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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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26年预算安排2.0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2.00万

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费0.0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0.00%，主要原因是:

公务用车无变化。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6年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机关运行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09.04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9.71万元，

增长4.87%，主要原因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6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5.9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预算5.9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0.0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1辆，单位价值50万以上通用设备0

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设备0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实行绩效目

标管理的一级项目12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2,543.47万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00万元。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1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包括部门专项、发展经费和基建

项目。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

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

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

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

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

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

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五、其他名词解释。由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增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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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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